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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溪县***公司“8·17”一般窒息

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8 月 17 日早上约 8 时，***公司新建育肥厂一名员

工（死者：潘**，男，61 岁，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定

城村人）在 23#搅拌池进行拌料作业时，发生一起一般窒息事故，

造成一人受重伤，经抢救无效当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90.8 万

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遂溪县

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

县总工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农业农村局和附城镇人

民政府等单位人员组成“遂溪县***公司‘8·17’一般窒息事故

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邀请县检察院和县纪委监委派员列

席事故调查组会议，请县纪委监委根据事故性质,适时成立事故

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对事故单位的监管情况进行调查，并聘请

湛江市有关专家对事故进行技术分析。

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和“四不放过”的原则，经过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

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

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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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相关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是一家从事活禽销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等业务的

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09 月 02 日，地址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大道中 71 号欢乐家大厦 21 层 02-03、07-12 单元;经营协同

等产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税号为 9144080076657653X1，法人

是黎小兵，注册资本为 37760.748200 万，企业的经营范围为:

许可项目：活禽销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种畜禽生产；种畜

禽经营；牲畜屠宰；家禽屠宰（以上项目仅限在禁养区和限养区

以外的区域养殖/饲养）；一般项目：畜禽收购；粮食收购；初

级农产品收购；牲畜销售（仅限于在当地政府规定的区域内销售）

等。

2004 年成立***公司遂溪分公司，办公地点设在遂溪县启达

世家小区，该公司在遂溪县建设有 21 个生猪养殖场，涉事新建

育肥场是其中一家。

2.新建育肥场（***公司生猪养殖场）

新建生猪养殖基地建场时间为 2013 年，位于遂溪县附城镇

新建村红路岭，养猪基地的畜禽养殖代码为 440823010002884，

经营范围是生猪养殖，设计规模年出栏生猪是 15000 头，土地承

包面积 69 亩，承包期自 2012 年至 2042 年。共有猪舍 27 栋，每

栋可存栏约 518 头，满存栏 14000 头。该生猪养殖模式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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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户”，承包户自行安排饲养员进行饲养管理，公司提供场

地、猪苗、饲料、药品以及技术指导。采用封闭式管理模式，场

内员工无特殊情况不准外出。

3.土猪合作养殖情况

2024 年新建育肥场和两个养殖户进行合作，其中一个是陈*

大（另一个为陈华武，承包 1-15 栋），自 2017 年开始一直与***

公司合作。2024 年 6 月 19 日，***公司（甲方）和陈*大（乙方）

续签《土猪合作养殖合同》（合同编号：YF0220240619002）。

陈*大承包 16-27 栋，该批次猪苗数量为 4368 头。双方在合同中

约定甲乙双方共同投入资源进行土猪的养殖合作，甲方提供猪苗、

饲料、兽药饲养场地的使用权（所有权仍归甲方所有），乙方投

入劳动力资源，双方在养殖过程中具体分工，由甲方向乙方提供

饲养方案和技术指导、监督管理，乙方负责安排劳动力按照甲方

指导进行养殖。乙方完成代养殖任务且甲方完成合同后全部生猪

回收，双方根据合作养殖过程中的各项费用进行结算，结算后甲

方向乙方支付代养费。陈*大、陈*良及饲养员组成的团队在合作

养殖模式中，只提供劳动力，不提供承揽业务所需的设备、技术，

不属于承揽关系，陈*大团队与***公司的关系实质是劳动合同关

系。

2020 年陈*大聘请了 4 名工人，分别是陈*良（职务是场长，

负责陈*大新建育肥场的整个生产过程的全程管理，统筹饲养员、

饲养工作）、潘**、石*和王金钻 4 名饲养员，长期驻场养殖作

业。没有签订任何劳务协议或合同，没有购买人身意外保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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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月工资 6500 元，每天按要求对生猪喂养一次。

潘**固定负责 23 号拌料池，对应 19、21、23、25 栋猪舍，

石*固定负责 24 号拌料池，王金钻负责 17 号拌料池。

4.事故有关人员基本情况

（1）潘**（死者），男，民族：水，1964 年 5 月 5 日出生，

60 岁，住址：贵州省三都水自治区三洞乡中定城村人，育有一

子三女。

（2）陈*大（新建养殖基地合作养殖户），男，31 岁，汉

族，1993 年 3 月出生，初中文化，已婚，广东省遂溪县遂城镇

瓦屋岭村人。

（3）现场人员：陈*良（陈*大聘请的新建育肥场厂长），

戚国洪（***公司配料工），陈*仁（***公司技术员），田*昌（***

公司技术员），石*（潘**的妻子，猪只饲养员）。

5.现场勘察情况

根据事故调查组和专家组现场勘察，现场情况如下：

（1）事故位置。

事故地位于***公司新建育肥场（遂溪县遂城镇新建村红路

岭），其整体呈南北两个区域，事发点位于育肥场南边区域 20、

21 号猪舍间的饲料搅拌间（23 号搅拌间），搅拌间具体位置如

图 1 所示。事发的饲料搅拌间外景和搅拌间内事发时的饲料整体

码堆情况如图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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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事发育肥场平面及事发搅拌间位置示意图

（2）事故现场情况

图 2 事发的饲料搅拌间外景 图 3 搅拌间内事发时的饲料整体码堆情况

图 4 倒塌的饲料堆头正面情况 图 5 倒塌的饲料堆头侧面情况

（3）涉事饲料堆放、堆头情况

8 月 16 日，配料工戚国洪按惯例完成全部饲料配送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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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放 12 层（包），堆高 1.78 米，除靠墙堆放外，在钢筋网上码

了两个堆头，即事故中倒塌的两个堆头。倒塌一侧的饲料堆头中，

已被拆解了 1 包（图 4 左图中编号为 11）。

倒塌的饲料包有 10 包（图 5 右图黄色编号 1-10），未完全

倒塌尚处于码堆状态的饲料包 11 包（图 4 左图红色编号 1-10）

合计 21 包，如下图 4-5 所示。现场中搅拌池已倒入若干包饲料。

图 6 现场证人示意积水深度，及现场勘察时测量事发时积水深度约 8厘米

图 7 当事人趴倒位置地面突出的螺纹钢筋头

6.部门监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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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附城镇人民政府。附城镇人民政府要求镇农业技术服

务中心每季度对辖区内规模以上的养殖场进行巡查。农业技术服

务中心根据本镇自行制定的养殖场检查清单进行巡查。因进入养

殖场需要进行消毒、换衣、再消毒等程序，巡查检查清单包含育

肥场重要区域检查过少，加之采用的是查看视频监控或微信视频

方式进行查看，不能在现场督促育肥场对全场的安全隐患进行排

查整治，全覆盖检查出现盲区，对育肥场饲料码堆不平稳的安全

隐患不完全掌握，安全监管不到位。

（2）遂溪县农业农村局。遂溪县农业农村局对规模以上的

畜禽养殖场采取查看监控以及微信视频的方式对新建育肥场重

要区域或部位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监管，今年该局通过召开畜禽

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动员会议以及联合各镇街开展遂溪县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培训会议，利用培训会的契机与畜禽规模养殖场签

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督促相关畜禽养殖企业落实防疫制度和安全

措施。根据资料显示，该局今年以来对涉事新建育肥场总共开展

了一次安全检查，但检查方式仅限于调取监控，开展育肥场安全

检查巡查工作频次较少，对于新建育肥场未有视频监控覆盖到的

重要部位涉事饲料搅拌间疏于监管。

二、事故发生经过、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根据视频监控录像，现场勘察，对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笔录

和专家组出具的《技术报告》进行分析，推断事故发生经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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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 月 17 日上午 6 时 24 分，潘**按照往常的工作习

惯，来到 23 号饲料搅拌间进行拌料，先将两个水龙头打开往池

内放水，接着就近拆解饲料倒进搅拌池。潘**拆开地面上的饲料

包（图 4 红色编号 11）封口线，移步到饲料包尾部，弯腰抓住

两个包角准备提袋倒料，突然旁边的堆头饲料包倒塌，一个饲料

包撞到潘**臀部、大腿，被撞中身体往前倒，在倒下时头额撞在

搅拌池螺纹钢筋头上，当场昏迷失去知觉。而高压、低压两个水

龙头仍然向搅拌池内注水，约 8 时，池内水注满向外溢出，屋内

积水深达 8 厘米，淹没潘**面部至耳朵处，导致其呼吸受阻窒息。

（二）事故救援及报告情况

***公司配料工戚国洪按照惯例上班，先到各猪舍查看饲料

剩余情况，8 时 19 分 54 秒，戚国洪进入 23 号饲料搅拌间，发

现潘**正面朝下趴在地上，身体紧靠着倒塌的饲料包，整个人是

在搅拌池钢筋网外围，脸浸泡在水里至耳朵处。戚国洪赶紧关掉

还在放水的两个高低压水阀，将潘**翻身，发现潘**身体已经有

些僵硬，尔后扶起坐在饲料堆旁。8 点 21 分，戚国洪跑到 17 栋

猪舍找到正在顶班喂猪的陈*良，告知潘**晕倒了。陈*良想到救

人需要准备些工具，返回生活区叫上田*昌，8 时 25 分，两人一

起开着电动三轮车到达事发现场，看到潘**背靠着饲料堆昏迷坐

着，脸色苍白无血色，额头上有个凹陷的伤口，用手测试已无呼

吸。陈*良和田*昌合力将潘**抬到饲料搅拌间门口干燥处，轮流

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接着陈*良电话告知陈*大。期间田*昌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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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找到潘**老婆石*。8时 37分，***公司技术员陈*仁拨打“120”，

8 点 56 分，陈*良、田*昌和潘**老婆石*一起将潘**抬上电动三

轮车，将潘**送到育肥场门口。8 时 59 分，遂溪县人民医院的

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到达新建育肥场门口，经查，潘**前额有凹陷

伤口，其瞳孔已放大，对光反射消失，无呼吸心跳，确诊已死亡。

9 时 42 分，陈*大拨打 110，10 时 11 分，附城派出所派出

所民警到达现场。附城派出所接报后通知附城镇人民政府，附城

镇人民政府接报后向遂溪县应急管理局报告,县应急管理局随即

向县农业农村局通报。接报后县公安局、附城镇政府、县应急管

理局和县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先后到达事故现场，迅速组织人员开

展应急处置和现场初步勘查工作。

（三）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涉事各方进行协商，2024 年 8 月 19 日，在附

城镇司法所的调解下，陈*大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一次性

给予死者家属赔偿 90.8 万元，并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2024

遂附民调字第 006 号）。8 月 20 日，潘**尸体在遂溪殡仪馆火

化，死者家属情绪稳定，事故得到妥善处理。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遂溪县相关职能部门及附城镇人民政府在事故

处理过程中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应急处置。经评估，事故应急处

置指挥得当、分工明确、及时有效，没有造成次生事故，也没有

造成社会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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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情况

该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90.8 万元。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涉事饲料搅拌间存放的饲料没有数量控制，饲料堆头码堆作

业未遵守生产过程安全总则基本要求1，码堆不平稳而倒塌滑落，

滑落的饲料包撞击正弯腰解包倒料的饲养员潘**，致使潘**趴伏

倒地；

搅拌机防护装置钢栏未遵守生产设备安全设计的基本原则2，

留有突出地面的尖锐金属结构，潘**倒地时额头撞击锐角金属致

重伤昏迷；潘**倒地昏厥近一小时无人发现，加水装置继续注水

致使搅拌间积水深达 8 厘米，浸泡昏厥中潘**的正面部至耳朵处，

使其淹脸呼吸受阻窒息死亡。

（二）事故间接原因

遂溪县附城镇人民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和遂溪县农业农村局

1《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5.8 生产物料、产品、剩余物料的储存和运输

5.8.1 储存的基本要求 5.8.1.2 要求 a）应保证储存物品的平稳、安全。应标明物品名称、牌号、

存入日期和其他注意事项；h）成垛堆放生产物料、产品和剩余物料时，垛高、垛距应符合规定，

垛的基础要牢固，不得产生下沉、歪斜或倾塌；
2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 5083-2023）5.4 表面、棱和角在不影响使用功能的情况下，

生产设备可能被人员接触到的部位及零部件不应设计成易造成人身伤害的锐角、利棱、粗糙表面

和较凸出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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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主管职责落实不到位。附城镇政府虽在 2024 年每季度对新

建育肥场进行巡查检查，但检查方式仅限查看监控且局限于主观

认为的某些重点部位，未识别到饲料码堆不平稳的潜在倒塌伤人

风险，对新建育肥场事故隐患排查不到位。遂溪县农业农村局对

新建育肥场检查方式仅限于监控可以覆盖的小部门区域，对于新

建育肥场未有视频监控覆盖到的重要部位涉事饲料搅拌间疏于

监管，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遂溪县***公司“8·17”一般窒息事故是一起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有关责任人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不再追究责任人员

潘**（死者），安全意识淡薄，忽视饲料堆头码堆不平稳而

倒塌滑落的风险。单独拌料作业，被滑落的饲料包撞击臀部、大

腿，致使趴伏倒地；倒地后额头撞击锐角金属导致重伤昏迷达一

小时无人发现，积水淹脸致呼吸受阻窒息死亡。对事故的发生负

直接责任，因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企业忽视低风险危害因素潜在的事故风险。企业育肥

场忽视了低风险危害因素潜在的事故风险，导致安全生产管理、

风险防控方面的管理制度不健全，尤其是对饲料存放量、堆放、

码堆的危险因素意识不到位，未意识到小概率堆头不稳潜在的倒



112

塌伤人风险。

（二）安全监管不到位。附城镇政府和遂溪县农业农村局监

督管理责任履行不到位。开展辖区内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覆盖面不

够，未有效督促***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育肥场饲料堆头进

行规范码堆，未制定检查、巡查制度对饲养员工作进行现场管理。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遂溪县***公司“8·17”一般窒息事故的发生，充分暴露我

县畜牧养殖业安全生产工作领域仍然存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

实不到位和属地政府安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为深刻吸

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强化安全管理，防止类似事故再

次发生，提出如下措施建议：

(一）严格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公司要认真吸取

事故教训，遵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尤其

要遵守《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一要结合生猪

养殖实际，建立健全生猪养殖场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并落

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要求落实

到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和每位员工，使从业人员的作

业行为真正做到有章可循，降低作业安全风险，切实做到安全管

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二要对养殖场开展全方位检查，开展风

险识别、分析、评价工作，以此为基础制定和落实风险分级管控

措施，进而改进和完善安全生产条件。三要建立岗位定期检查、

巡查制度，安排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巡查管理，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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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劳动组织模式，避免人员单独长时间作业。四要开展针对性的

安全培训教育，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制定与安全生产相适应

的教育培训计划，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活动，保证从

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建立安全教育培训档案。

（二）遂溪县农业农村局要严格落实国务院、省、市和县委

县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文件精神，牢

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

管安全”的要求，要时时保持严管的高压态势，决不姑息。针对

此次事故，要举一反三，克服麻痹思想，提升对畜牧养殖场全方

位的监管水平和能力，加大辖区内畜牧养殖行业育肥场安全大检

查和执法活动频次，并进行全覆盖的执法检查，督促企业采取多

种方式认真查隐患、促整改。

（三）附城镇政府要举一反三，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的原则，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的责任，加强对辖区内生猪养殖场

安全生产状况的日常巡查，切实要求企业制定风险辨识清单并采

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及时报告安全生产隐患问题，协助上级

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齐抓共管做好生产安

全管理工作，杜绝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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